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財管字第10號

聲  請  人  家泰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維聖  

0000000000000000

關  係  人

即受選任人  周永康地政士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任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周永康地政士為失蹤人廖學遠之財產管理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失蹤人廖學遠（下稱失蹤

人）同為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

聲請人欲對上開土地之共有人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惟經函

詢戶政機關查無失蹤人之戶籍資料，失蹤人已陷於生死不明

之狀態，聲請人為利害關係人，為此聲請選任失蹤人之財產

管理人等語。

二、按失蹤人失蹤後，未受死亡宣告前，其財產之管理，依家事

事件法之規定。又關於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事件，專屬其住所

地之法院管轄；失蹤人未置財產管理人者，其財產管理人依

下列順序定之：㈠配偶，㈡父母，㈢成年子女，㈣與失蹤人

同居之祖父母，㈤家長；不能依前項規定定財產管理人時，

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財產管理人，民

法第10條、家事事件法第142條第1項、第143條第1項及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失蹤，係指失蹤人離去其最後住所

或居所，陷於生死不明之狀態而言（最高法院85年度台抗字

第328號裁判意旨參照）。

三、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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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聲請人與失蹤人同為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之共有人，該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上登記失蹤人之住

址為空白（登記次序：0019），而依舊式人工謄本資料所

載，失蹤人住所地為臺中州大屯郡霧峯庄霧峯335番戶，經

函詢地政機關、戶政機關均查無失蹤人設籍該址之戶籍資料

或其他相關年籍記載，此有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臺中市土

地登記簿、日據時期手抄本土地登記簿、臺中市中興地政事

務所民國113年9月16日中興地所四字第1130010199號函暨其

附件人工謄本資料、臺中○○○○○○○○○113年12月3日

中市霧戶字第1130004706號函附卷可稽，可知失蹤人確為行

方不明。審酌失蹤人既陷於生死不明狀態，其財產法律關係

有予明確之必要，聲請人與失蹤人同為前開土地共有人，具

有利害關係，其請求選任失蹤人財產管理人，於法尚無不

合。

　㈡嗣經本院函請社團法人台中市地政士公會推薦有意願擔任本

件財產管理人之人選，該公會已來函推薦由周永康地政士擔

任本件財產管理人，此有該公會113年9月16日113中市地公

字第1111308100號函在卷可憑。茲審酌周永康為執業地政

士，非但具有專業知識及能力，且與失蹤人之財產間無利害

關係，若由其擔任本事件之財產管理人，定能秉持其專業倫

理擔當此具公益性質之職務，並順利達成財產管理之任務。

執此，本院認為由周永康地政士擔任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

應屬妥適，爰選任之。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4

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賴義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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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黃雅慧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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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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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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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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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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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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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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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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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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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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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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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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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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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財管字第10號
聲  請  人  家泰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維聖  


關  係  人
即受選任人  周永康地政士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任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周永康地政士為失蹤人廖學遠之財產管理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失蹤人廖學遠（下稱失蹤人）同為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聲請人欲對上開土地之共有人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惟經函詢戶政機關查無失蹤人之戶籍資料，失蹤人已陷於生死不明之狀態，聲請人為利害關係人，為此聲請選任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等語。
二、按失蹤人失蹤後，未受死亡宣告前，其財產之管理，依家事事件法之規定。又關於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事件，專屬其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失蹤人未置財產管理人者，其財產管理人依下列順序定之：㈠配偶，㈡父母，㈢成年子女，㈣與失蹤人同居之祖父母，㈤家長；不能依前項規定定財產管理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財產管理人，民法第10條、家事事件法第142條第1項、第143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失蹤，係指失蹤人離去其最後住所或居所，陷於生死不明之狀態而言（最高法院85年度台抗字第328號裁判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與失蹤人同為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該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上登記失蹤人之住址為空白（登記次序：0019），而依舊式人工謄本資料所載，失蹤人住所地為臺中州大屯郡霧峯庄霧峯335番戶，經函詢地政機關、戶政機關均查無失蹤人設籍該址之戶籍資料或其他相關年籍記載，此有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臺中市土地登記簿、日據時期手抄本土地登記簿、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9月16日中興地所四字第1130010199號函暨其附件人工謄本資料、臺中○○○○○○○○○113年12月3日中市霧戶字第1130004706號函附卷可稽，可知失蹤人確為行方不明。審酌失蹤人既陷於生死不明狀態，其財產法律關係有予明確之必要，聲請人與失蹤人同為前開土地共有人，具有利害關係，其請求選任失蹤人財產管理人，於法尚無不合。
　㈡嗣經本院函請社團法人台中市地政士公會推薦有意願擔任本件財產管理人之人選，該公會已來函推薦由周永康地政士擔任本件財產管理人，此有該公會113年9月16日113中市地公字第1111308100號函在卷可憑。茲審酌周永康為執業地政士，非但具有專業知識及能力，且與失蹤人之財產間無利害關係，若由其擔任本事件之財產管理人，定能秉持其專業倫理擔當此具公益性質之職務，並順利達成財產管理之任務。執此，本院認為由周永康地政士擔任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應屬妥適，爰選任之。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賴義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黃雅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財管字第10號
聲  請  人  家泰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維聖  

關  係  人
即受選任人  周永康地政士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任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周永康地政士為失蹤人廖學遠之財產管理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失蹤人廖學遠（下稱失蹤人
    ）同為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聲請人
    欲對上開土地之共有人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惟經函詢戶政
    機關查無失蹤人之戶籍資料，失蹤人已陷於生死不明之狀態
    ，聲請人為利害關係人，為此聲請選任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
    等語。
二、按失蹤人失蹤後，未受死亡宣告前，其財產之管理，依家事
    事件法之規定。又關於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事件，專屬其住所
    地之法院管轄；失蹤人未置財產管理人者，其財產管理人依
    下列順序定之：㈠配偶，㈡父母，㈢成年子女，㈣與失蹤人同居
    之祖父母，㈤家長；不能依前項規定定財產管理人時，法院
    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財產管理人，民法第
    10條、家事事件法第142條第1項、第143條第1項及第2項分
    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失蹤，係指失蹤人離去其最後住所或居
    所，陷於生死不明之狀態而言（最高法院85年度台抗字第32
    8號裁判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與失蹤人同為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之共有
    人，該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上登記失蹤人之住址為空
    白（登記次序：0019），而依舊式人工謄本資料所載，失蹤
    人住所地為臺中州大屯郡霧峯庄霧峯335番戶，經函詢地政
    機關、戶政機關均查無失蹤人設籍該址之戶籍資料或其他相
    關年籍記載，此有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臺中市土地登記簿
    、日據時期手抄本土地登記簿、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民國
    113年9月16日中興地所四字第1130010199號函暨其附件人工
    謄本資料、臺中○○○○○○○○○113年12月3日中市霧戶字第11300
    04706號函附卷可稽，可知失蹤人確為行方不明。審酌失蹤
    人既陷於生死不明狀態，其財產法律關係有予明確之必要，
    聲請人與失蹤人同為前開土地共有人，具有利害關係，其請
    求選任失蹤人財產管理人，於法尚無不合。
　㈡嗣經本院函請社團法人台中市地政士公會推薦有意願擔任本
    件財產管理人之人選，該公會已來函推薦由周永康地政士擔
    任本件財產管理人，此有該公會113年9月16日113中市地公
    字第1111308100號函在卷可憑。茲審酌周永康為執業地政士
    ，非但具有專業知識及能力，且與失蹤人之財產間無利害關
    係，若由其擔任本事件之財產管理人，定能秉持其專業倫理
    擔當此具公益性質之職務，並順利達成財產管理之任務。執
    此，本院認為由周永康地政士擔任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應
    屬妥適，爰選任之。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4
    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賴義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黃雅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財管字第10號
聲  請  人  家泰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維聖  

關  係  人
即受選任人  周永康地政士

上列聲請人聲請選任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選任周永康地政士為失蹤人廖學遠之財產管理人。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失蹤人廖學遠（下稱失蹤人）同為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聲請人欲對上開土地之共有人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惟經函詢戶政機關查無失蹤人之戶籍資料，失蹤人已陷於生死不明之狀態，聲請人為利害關係人，為此聲請選任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等語。
二、按失蹤人失蹤後，未受死亡宣告前，其財產之管理，依家事事件法之規定。又關於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事件，專屬其住所地之法院管轄；失蹤人未置財產管理人者，其財產管理人依下列順序定之：㈠配偶，㈡父母，㈢成年子女，㈣與失蹤人同居之祖父母，㈤家長；不能依前項規定定財產管理人時，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選任財產管理人，民法第10條、家事事件法第142條第1項、第143條第1項及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失蹤，係指失蹤人離去其最後住所或居所，陷於生死不明之狀態而言（最高法院85年度台抗字第328號裁判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聲請人與失蹤人同為坐落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該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上登記失蹤人之住址為空白（登記次序：0019），而依舊式人工謄本資料所載，失蹤人住所地為臺中州大屯郡霧峯庄霧峯335番戶，經函詢地政機關、戶政機關均查無失蹤人設籍該址之戶籍資料或其他相關年籍記載，此有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臺中市土地登記簿、日據時期手抄本土地登記簿、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民國113年9月16日中興地所四字第1130010199號函暨其附件人工謄本資料、臺中○○○○○○○○○113年12月3日中市霧戶字第1130004706號函附卷可稽，可知失蹤人確為行方不明。審酌失蹤人既陷於生死不明狀態，其財產法律關係有予明確之必要，聲請人與失蹤人同為前開土地共有人，具有利害關係，其請求選任失蹤人財產管理人，於法尚無不合。
　㈡嗣經本院函請社團法人台中市地政士公會推薦有意願擔任本件財產管理人之人選，該公會已來函推薦由周永康地政士擔任本件財產管理人，此有該公會113年9月16日113中市地公字第1111308100號函在卷可憑。茲審酌周永康為執業地政士，非但具有專業知識及能力，且與失蹤人之財產間無利害關係，若由其擔任本事件之財產管理人，定能秉持其專業倫理擔當此具公益性質之職務，並順利達成財產管理之任務。執此，本院認為由周永康地政士擔任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應屬妥適，爰選任之。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第2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家事法庭　司法事務官  賴義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件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10日內，以書狀敘述
理由，向本庭提起抗告，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黃雅慧


